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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高齡健康照護系（以下稱本系）為增進學生職場適應能力，提供課程

知識與工作實務結合之機會，充實學生之就業能力，特定訂本辦法。 

 

第二章  實習分發規則 

第二條 實習機構限合法立案且通過評鑑之機構，其形象健康且營業性質符合

本系課程規劃目標者，由本系審核接洽簽約和分發。 

 

第三條 學生依本系規定時間辦理實習申請，填寫實習調查表，系上行政安排

公告分發；如有多位同學，選填同一實習機構，則依所有學期之平均

成績（不含當學期）排定優先順位。 

 

第四條 學生分發完成後，不可任意更換單位，若實習單位有違反雙方合作契

約或不當要求者，得由學生提出申請，並由實習委員會認定符合方可

更換，以一次為限。其實習時數之認可，再提交實習委員會審議。 

 

第三章  實習輔導機制 

第五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接受指導老師赴實習單位訪視或以電話訪

問，以瞭解及評估學生實習狀況。 

 

第六條 學生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需辦理中止實習時，應向實習機構及本系提出

實習中止之申請，由機構與本系共同決定實習是否中止。中止實習之

學生須依照實習機構規定辦理離職手續，且須接受本系協助轉介，接

續完成實習。若學生不接受轉介，則其實習成果不計入實習成績，因

而造成個人實習成績不及格，後果由該生自行承擔。 

 

第七條 實習期間，學生若有下列任一情形，經實習委員會通過者，予以終止

實習，實習學分以零分計算： 



一、請假時數（含公、事、病假）超過應實習最低時數四分之一（含）以上

者。 

二、不按請假規定請假三次（含）以上者。 

三、連續三天（含）或24小時以上未經請假規定辦理，而不到班者。 

四、因怠惰或連續犯錯，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實

習者。 

五、未經許可私自更換或擅離實習單位者。 

六、實習期間行為態度偏差造成本系實質損失或影響校譽者。 

七、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八、實習期間若有修習其他課程需求，應提請系實習委員會同意，且須在「中

部地區包含臺中市、苗栗縣、南投縣、彰化縣及雲林縣」機構實習者，得

以同意返回學校修課。 

第八條  學生實習期間之收費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 

 

第四章 實習成效考核 

第九條 學生實習期滿時，由實習機構與校內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考核學生之實

習成績。實習機構應將實習成績考核表於實習結束後兩週內擲交系

辦，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第十條 實習課程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未通過該學期實習者，得申請下梯次

實習分發，逾期者視為放棄。 

 

第五章 實習申訴與爭議 

第十一條 實習期間，如有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之情事時，應向實習指導老師

申訴，由系上邀集實習機構與本系代表及相關人員共同參與處理，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第六章  其他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